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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南市 105 學年度國民中小學學習障礙學生鑑定實施計畫 
  中華民國 105 年 8 月 30 日南市教特(三)字第 1050890232 號函 

一、依據： 

（一） 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 

（二） 臺南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 105 學年工作事項。 

二、目的： 

（一） 落實身心障礙學生教育評量與鑑定工作，使特殊教育學生獲得適切之特殊

教育服務與支持。 

（二）加強國教階段學生殊異性鑑定，以提昇學生受教品質，落實教育機會均等

理念。 

三、指導單位：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國立臺南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四、主辦單位：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五、承辦單位： 

臺南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 

臺南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六、申請資格： 

（一）本市國小 1年級至國中 1、2 年級之在學學生。 

（二）符合「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第 10 條規定者。 

七、申請作業時程： 

（一） 申請方式： 

1. 符合鑑定標準之導師或重要關係人（學生家長或監護人）向學生就讀學

校（或學校相關業務人員）提出申請。 

2. 提報個案請一律備齊附件 4 之審核表相關文件，始可受理。 

（二） 鑑定流程、諮詢：如附件 1、2。 

（三） 鑑定時程說明：如附件 3。 

1.評量工具研習：依時程，另行擇期辦理。 

2.學校初篩、觀察期（轉介前介入/教學輔導紀錄本附件 6）： 

（1）發現疑似學習障礙學生（若為其他障別請註記，並說明家長無意願到醫療院所

診斷），進行初步篩選測驗（初篩相關測驗，施測內容請參考附件 1）。 

（2）通過初篩測驗及轉介前介入指標之疑似學習障礙學生，備齊附件 4 申請

資料審核表之相關文件後，始得向鑑輔會申請鑑定。 

3、送件：備齊通過學生初篩（附件 4 及附件 5）、轉介前介入/教學輔導紀錄

本之相關資料附件 6 及疑似特殊學生轉介統計表附件 7，於 1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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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9日前由分區統一收件(收件時間地點細節另行台南市資訊中

心網路公告---http://www.tn.edu.tw/)。 

4、鑑輔會複檢： 

（1）初審（含觀察期）：心理評量人員於 105 年 12 月上旬(5 日~16 日)審核

鑑定報名資料，審核資料必含「轉介前介入/教學輔導紀錄本」。 

（2）複檢：初審通過之疑似學習障礙學生，於 105 年 12 月至 106 年 2 月分

派心理評量人員進行學生個別智力施測鑑定及相關訪談、資料收集。 

（3）個案研討：邀請學者、心理評量人員於 106 年 3 月進行各區個案介入

指導。 

（4）綜合研判：邀請學者、心理評量人員於 106 年 4 月上旬於本市特教資

源中心辦理鑑定資料結果分析。 

（5）確認學障學生：經綜合研判決議後，鑑輔會行文學校並進行特教通報

網接收。 

八、經費：本計畫研習、鑑定施測經費、評量工具採購由鑑輔會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九、獎勵：本計畫績優之工作人員，視成效專案辦理專案敘獎。 

十、附則： 

   （一）學生家長提出本鑑定申請時，各校輔導室或特推會執行秘書應先與家長充分

溝通，協助家長瞭解本鑑定相關事宜。 

（二）各校彙整疑似學習障礙學生資料提報鑑輔會申請鑑定時，請依【鑑定申請

資料審核表】（如附件 4）所列之項目內容依序排列後，將每位學生資料個

別整理於 B4 資料袋內。 

（三）複檢進行期間鑑輔會將由心評人員另行告知學校，請學校配合相關鑑定庶務

支援工作。 

（四）學習障礙證明書於國三統一發放，若學生因故轉學，透過特殊教育學生轉

安置程序辦理，並請新安置及原就讀學校做好相關原始資料轉銜事宜。 

（五）學障鑑定期間若已過提報區間欲新增個案，請心評教師備妥完整資料之學

障鑑定資料，於三月中旬前送交永華特教中心進行研判。 

十一、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現行相關規定辦理。 

 

附 件 1 : 臺南市 105 學年度學習障礙學生鑑定流程 

附 件 2 : 臺南市 105 學年度學習障礙學生鑑定工作輔導諮詢機制架構圖 

附 件 3 : 臺南市 105 學年度國民中小學學習障礙學生鑑定作業時程 

附 件 4 : 臺南市 105 學年度國民中小學學習障礙學生鑑定申請資料審核表 

附 件 5 : 臺南市 105 學年度國民中小學學習障礙學生鑑定申請手冊 

附 件 6 : 轉介前介入/教學輔導紀錄本 

附 件 7 : 學習障礙學生轉介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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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臺南市 105 學年度學習障礙學生鑑定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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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臺南市 105 學年度學習障礙學生鑑定工作輔導諮詢機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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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輔會副總幹事及專業團隊小組 

新營區總召：新東國中王苑婷 
   副召：南新國中林承億 
   副召：後壁國小戴鳳儀

柳營國小陳岫雄 

曾文區總召：官田國小李沅芳 
   副召：麻豆國中黃美慧 
       

北門區總召：佳里國小黃明煌 
   副召：西港國中郭玫君 
   副召：佳里國小姚藺方 

新化區總召：南興國小莊雅惠 
   副召：南興國小謝妙倖 
   總召：安定國中王偉群 
      副召：安定國中翁貞如 
中黃立勳 
 

新豐區總召：永信國小吳佳澄 
   副召：永康國小杜雅鈞 
   副召：永康國中薛百芸   
      副召：永仁高中陳冠雯 

 

學甲區特教教師
（初階心評人員） 

北門區特教教師

師力障礙 

將軍區特教教師 

佳里區特教教師 

西港區特教教師 

七股區特教教師 

東  區總召：勝利國小林和秀 
   副召：博愛國小蔡依玲 
   總召：復興國中楊佳霖 
   副召：復興國中鄭勉君 

南、安平區總召：日新國小蘇郁珺 
          副召：安平國小許怡婷 
     總召：新興國中楊欣宜 

中西、北區總召：協進國小彭麗蓉 
     副召：協進國小林雨嫻 
     總召：成功國中陳亭伃 
     副召：成功國中蕭舟萍 

說明:  

1.高階心評人員：由鑑輔會心評

工作小組及分區召集人組成。 
 

2.分區中階心評人員：由各分區

召集人遴選之，得設組長、副

組長及組員若干名。 
 

3.初階心評人員：本市特教教師

（合格特教証）皆需具備之。 
 

4.分區社群個案研討模式：採週

四下午不排課方式辦理。 

學甲區安置疑似學障普通師 

北門區安置疑似學障普通師 

佳里區安置疑似學障普通師 

西港區安置疑似學障普通師 

七股區安置疑似學障普通師 

將軍區安置疑似學障普通師 

普通班安置學障問題回饋機制 

安南區總召：安慶國小陳宜君 
   副召：海佃國小黃子宜 
   總召：和順國中張杏華 
   副召：安南國中劉湘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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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臺南市 105學年度國民中小學學習障礙學生鑑定作業時程 

時程/作業項目 所需文件 資料提供單位或人 
105.09 

學習障礙學生鑑定流程說明 

分區初篩工具研習 

研習資料（鑑定計畫、測驗工具） 
特教中心 

分區特教中心 

105.09 ~ 105.11 

提出申請 
申請資料審核手冊中各項相關資料 

本市國小 1年級至國中

1、2年級：導師、家長

或監護人 

學校受理申請 

學校實施初步篩選施測 
就讀學校輔導室或特推

會執行秘書 

105.12.9 前 

學校送件 

一、篩選資料： 

1、特殊需求學生轉介資料表 

   C125(小四以下)、100R(小五以上) 

2、基礎數學概念評量 

3、識字量評估測驗 

4、閱讀理解/推理測驗 

5、聲韻覺識測驗（小一） 

6、轉介前介入/教學輔導紀錄本 

二、相關資料：鑑定申請報名手冊 

分區送件地點另行公告 

105.12 月 5-16 日 

鑑輔會初審 

一、申請資料審核手冊中各項相關資料 

二、轉介前介入/教學輔導紀錄本無法

發現學障特質一律退件 

各分區正副召集人 

分區特教中心 

105.12 上旬 

複檢研習 

一、複檢工作、內容操作方式 

二、個案初步研判說明 

鑑輔會心評小組 

資源班特教教師 

含不分類身障巡迴 

105.12～106.02 

個案資料彙整 

智力測驗 

個案研討 

一、彙整並分析學校提供之資料 

二、依據鑑定基準使用各種評量方式收

集資料 

三、學者專家介入個案教授研判指導 

106.03.31 前 

個案研討 

◎因應教育局編班 

時程訂定 

學者專家介入個案教授研判指導 

106.04 

鑑輔委員綜合研判會議 

一、鑑輔大會 

二、確認學障學生身份、發文 鑑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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